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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 

過去數十年，政府提昇教育普及化不遺餘力，自民國民國五十七年實施國民

義務教育後，學齡兒童的入學率與日俱增，民國七十年代以後，台灣地區國中的

入學率已維持在將近國中學齡人口的百分之百。而高中及五專的升學率，至民國

八十五年已超過同年齡層的百分之九十，至九十一學年度更提高至百分之九十

五，與美國不相上下，已達中等教育「普及化」的程度（楊思偉，2004）。後期
中等教育，亦即高中教育階段，發展至今，已從精英化走向大眾化及普及化。 

在這樣的氣氛下，教育部於民國八十九年度開始，醞釀將教育年限向上延

長。包含高中、高職等後期中等教育階段，都成為十二年國民教育的一部分，具

體的方案落實在高中職社區化的一系列計畫中。高中職社區化的主要目的不僅為

促進高級中等學校之均衡發展、促進社區資源整合，發揮社區總體營造功能，更

有著鼓勵學生就近入學，提升社區內學生就學機會的比例，促進國中教學正常化

的目標（蘇清守等，2000）。基於以上目標，高中職社區化陸續於民國九十一、

九十二年度試辦，並於民國九十二年正式推動，社區化的首要工作，便將各社區

單元依特定原則劃定出來，計劃性地均衡社區內的就學供需，並逐步完成社區內

就近入學的目標。 

儘管十二年國民教育已是現今教育發展的趨勢，高中職社區化已如火如荼地

展開。然而，仍有許多問題值得追問，例如，教育真的普及嗎？ 

許多研究皆顯示，教育機會與教育資源並非均質、均等地分布在台灣各地，

尤其高中、大學階段更是如此。以台灣過去數十年的經驗觀察，高中學校多坐落

在都市發展較為成熟之都會地區，產生學校過度集中，偏遠地區得不到應有的照

顧，連帶造成區域間教育機會失衡（李建興，1989）。一方面，與國中、國小相

比，高中的數量相對較少，無法充分消化所有的國中畢業生；而高中學校的地理

分布更顯得不均，高中往往集中於交通便捷，都會發展較為成熟之地（王家通、

陳伯璋、吳裕益，1993）。 

許多偏遠的鄉鎮市，儘管國民義務教育階段保障其國中的就學需求，國中畢

業生卻得面臨居住地苦無高中，被迫出走，離鄉背井至外地升學的窘境。換言之，

若將觀察單位由台灣地區縮限至縣市，甚或更小的地理行政單位，區域之間教育

機會不均等的情況將愈形嚴重。由於各地區教育發展的程度不一，學生對於教育

的需求不盡相同，高中、職校數的數量及員額供給，教育機會的質、量的不相容，

將使得地區間的教育供需落差愈形擴大，更加劇區域間就學機會的供需失衡。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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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就學機會在空間分布上的不平衡，亦成為社區劃分亟欲克服的障礙之一。 

再者，即便社區內提供了足夠的就學機會，也未必符合學生的教育需求，仍

然可能產生社區內供不應求的窘境。換言之，高中、高職與五專學校教育結構的

不同，亦不可等同視之。就學機會率將高中、高職、五專提供的就學名額一併計

算，無視教育內容與升學管道的差異，亦忽略了學生對此三者的就學需求，已隨

時間變化而有所不同，亟需在教育結構上調整配合。 

值得注意的是，過去高中、高職在教育分流所扮演的功能性角色不同，教育

目標亦大相逕庭。高中教育目標不若高職充滿就業色彩，而是扮演大學的預備教

育；因為面臨教育分流的進路不同，使得高中、高職提供的就學機會，不能等同

視之。不僅如此，高中學校本身的教育階層化，明星高中林立，亦使學生離鄉背

井、追求明星高中而負笈至外地求學的現象不斷發生。換言之，當高中被納為國

民教育之時，過去高中就學階段，人們習以為常的就學現象將會被挑戰。明星高

中對於學生就學吸引力甚大，許多學生往往不辭舟車勞苦趨往明星高中所在地，

以通勤或外宿的方式就學，造成了許多離鄉背井的就學人口。在高中職社區化之

後，明星高中可能衍生越區就讀的問題，將會直接影響高中職社區化就近入學的

目標。因此，如何適度的規劃社區的腹地範圍，在社區內，同時滿足就學機會的

供給，也一併顧及學生的就學需求與意願，亦為高中職社區化當前所需要詳加思

考的。 

然而，當前教育部高中職社區化中，適性學習社區的規劃，是先以縣市為界，

再依各縣市行政區域大小、就學機會均等之原則，進一步將各縣市內劃分為數個

區域大小不等的社區（曹汝民，2004）。這樣的劃分方式屬於應然層次的範疇，

卻未考慮到區域內就學學生對於就學需求的實際面貌，可能因為風土民情，或教

育結構不同而有所差異。再者，以教育機會均等為前提劃分社區時，更應該考慮

教育機會均等的實質意義：教育機會均等主要包含兩個基本觀念：其一，每一位

國民都具有相同機會接受最基本的教育，這種教育是共同姓、強迫性的教育，也

可稱之為國民教育；其二，人人具有相等機會接受符合其能力發展的教育，這種

教育是分化教育，也可以說是人才教育（吳炳銅，1994）。就現階段的後期中等

教育而言，教育機會均等保障的是，提供國中畢業生具有相等的機會接受分流教

育。換言之，教育當局應保障各區域國中畢業生均等之就學機會。 

可以想見的是，未來社區劃分之後，區域內高中、職就學機會結構的組成，

限制了學生對於高中、高職的需求，在供不應求的狀況下，越區就讀的現象仍然

有可能發生。因此，高中職社區化中適性學習社區的規劃，必然得對區域內通學

人口的動向加以掌握，兼顧就學機會供給與學生對就學地的偏好，而非強行將學

  



 3 

生局限於社區內就學，以避免重蹈過去學區制越區就讀的覆轍。 

 

第二節、研究目的 

 如前所述，高中職社區化的逐步落實，乃以十二年國民教育為前提。然而，

後期中等教育結構尚未完全整合，高中、職仍分屬不同的教學體制，入學管道亦

各自獨立；將各地高中、職的就學名額視為相同的就學機會供給，實不符合當前

國中畢業生面臨之就學環境。而高中、職學校在地區上的不均衡，連帶影響各國

中畢業生就學機會的供需失衡，以國民教育就學機會公平、就近入學的目標而

言，實有所違背，亦造成高中職社區劃分上的困境。 

因此，本研究以就學機會區域差異的為起點出發，探討各地高中、職學生就

學機會的概況；而就學機會，某種程度上影響了學生的通學活動，使得學生會依

其需求與能力，在特定之地理空間遊走，以接近理想之就學環境。適性學習社區

的規劃，依現行高中職社區化的理念，應達到社區內就近入學的目標，然而，學

生的就學地卻未必局限在社區劃分的區域內，如前所述，在就學機會供不應求的

地區，勢必有許多學生往外地通學以滿足就學需求，而與適性學習社區的理想相

違。是故，在落實高中職社區化之前，應以學生通學的活動為基礎，規劃出合理

的通學活動範圍，而非以政策上的考量為優先，限制了學生的就學機會。並歸納

出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國中畢業生升學高中、職就學機會之概況。 

基於教育機會均等之理念，高中職社區化應保障各適性學習社區就學機會均

等，以提供社區內充足之就學名額為前提，作為學生就近入學之實踐基礎。藉由

觀察各地高中、職校學校之地理分布、就學機會的多寡，以「就學機會均等」之

理念，檢視各地就學環境是否成熟，並足以落實高中職社區化之目標。 

二、觀察實際就學人口就學地的空間分布，對高中、職學生之通學動向加以掌

握。 

通學活動與通勤活動相若，活動的刺激皆來自於對於就學或就業的需求，而

在地理空間上移動以滿足其需求的行為。倘若通學活動以滿足就學需求為前提，

那麼，學生通學的動向必定含有選擇的意念，而就學地就是學生在面對特定就學

環境時，考量自身能力與客觀條件下，就學選擇的結果。換言之，就學地的分布，

反映了學生對於就學地選擇的意志，與就學環境現實妥協的結果。故以居住地－

就學地的分布，作為觀察通學活動的基礎，對各地的通學狀況加以一一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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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探討高中職社區劃分之下，各區域內就學機會的供需狀況，檢視適性學習社

區劃分之合理性。 

高中職社區化之適性學習社區的概念，乃規劃一個完整的通學圈，以達到學

生就近入學、社區共同發展為目的。然而，通學圈的形成，來自特定地區中學生

對於就學的需要，而在空間上產生的活動，其活動範圍謂之「通學圈」。當前高

中職社區化，以教育政策的目標為考量，將全台灣規劃成數十個大小不等的適性

學習社區，作為就近入學的基礎。換言之，適性學習社區的劃分，屬於應然層次

的範疇，卻未考慮實際情況，有許多複雜的情境都會影響通學圈的形成，未必與

政府所規劃之適性學習社區相符。可以料想的是，當依據客觀條件規劃之適性學

習社區，與實際學生通學活動開展之通學圈，在地理範圍相違和之時，將衝擊高

中職社區化的諸多理念。總而言之，適性學習社區的規劃應建立在實際通學活動

的基礎，而並非依政策逕自將其劃分為數個就學區塊，而扭曲社區內就近入學的

美意。 

因此，本研究將探討各地學生居住地－就學地的分布，作為觀察通學活動之

基礎，以檢視各地學生實際通學活動的地理範圍，與適性學習社區是否一致，探

討政策與實際面的差距，檢討當前適性學習社區規劃的合理性。 

 

  


